
《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服务管理办法》政策解读
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第 5 号令公布修订《军队离休退休

干部服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为回应关切、推动落

实，退役军人事务部军休服务管理司负责同志就有关内容予以

解读。

一、关于总体考虑

2014 年出台的《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服务管理办法》距今已

有 7 年。近年来，军休服务管理工作内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

退役军人工作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相继出台，军休服务管理机

构（以下简称军休机构）从民政部门转隶至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社会保障制度、医疗卫生体制、养老服务等改革深入推进，军

休干部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军休服务管理工作提出新要

求，迫切需要对原《办法》进行修订。

新《办法》对标近年来出台的退役军人工作法规政策，与

相关领域改革政策相衔接，吸收各地军休服务管理工作有益经

验，在保持原框架结构基础上，从加强党的领导、丰富服务内

容、创新服务方式、加强机构建设等方面，对原《办法》逐条

修订，形成现条款 37 条。

二、关于加强党的领导

《办法》坚持党领导一切的原则，明确军休干部服务管理

坚持党的领导，由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主管，军休服务管理机构



具体组织实施；改进和创新军休干部党组织工作，增强党组织

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力。

三、关于丰富服务内容

《办法》坚持以满足军休干部需求为中心，加强军休干部

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军休干部继续发扬人民军队优良传统，永

葆政治本色；落实军休干部荣誉疗养制度，组织服役期间或移

交安置后作出突出贡献的军休干部参加疗养；推进军休老年大

学建设，满足军休干部终身学习需求；鼓励和支持军休干部发

挥自身优势，继续贡献力量。

四、关于创新服务方式

《办法》适应新时代新形势新要求，坚持共性服务和个性

化服务相结合，对失能、失智、重病、高龄、独居、空巢等军

休干部提供重点照顾；推进社会化服务，为军休干部提供多元

服务；加强信息化建设，发挥网络“军休所”等信息化平台作

用，实现精准服务。

五、关于加强机构建设

《办法》坚持强基固本，要求军休机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因地制宜开展适老化改造，建立必要的室外文化体育活动场地，

创造良好休养环境；加强安全管理，制定并落实卫生、灾害等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增强风险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配齐配强

工作力量，通过引进专业化服务等渠道充实工作力量；建立以



军休干部满意度为主要内容的服务管理工作监督考评体系，定

期对军休机构及其负责人进行测评，建立工作人员绩效考核、

岗位交流制度，按有关规定做好奖惩工作。

六、关于贯彻落实

通过宣传报道、政策培训、会议部署、典型引领、督导检

查等多种方式，要求各地提高政治站位，结合本地区实际抓好

贯彻落实，切实提高军休服务管理水平，不断增强军休干部获

得感幸福感荣誉感。


